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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為土屋隆夫，此作是其卒壽的紀念作品也是最後一部作品。 

 

  紗江是俊的阿姨，因為兩人年齡相差不大，就讀小學的俊總愛稱紗江為姊

姊。一天，紗江帶著俊和母親松代到志村溫泉旅遊。從小即喜愛畫圖的俊擁有

過人的繪畫天分，到達溫泉旅館後，他決定獨自外出寫生，準備畫下附近的地

藏王菩薩石像，沒想到在路上卻不幸被車撞死。紗江聽完目擊者南原的證詞

後，不禁起了懷疑，她決定查出真相，為俊報仇。 

 

二●內容摘錄： 

  涼風吹來，水田的稻穗也同時搖曳起來，插在土堤雜草中的白色百合和紅

玫瑰也搖動著。紗江認為那是俊在向她點頭。（p.95） 

 

  紗江暗自感到滿意。因為只要有需要，可以讓這個電話男一再出現，這個

無形的｢目擊者｣將會把南原逼入絕境，激發他內心的恐懼。（p.102） 

 

  為了俊，決定和南原謙也對決的自己無法把真相告訴母親。雖然背叛母親

令人難過，但有朝一日，母親一定會諒解。紗江如此自我安慰著。（p.114） 

 

  因為那個男人才是主角，他中了姊姊設下的圈套，就像是被姊姊操控的人

偶，完全按照姊姊的意志行事，至少要讓他出現在書名上。（p.221） 

  

 

三●我的觀點： 

  一般來說，「正義」的定義是：給予每人應得的權利，理想情況下，是由

公共權力進行分配。然而，當公權力無法滿足個人或社會的期待時，是否能夠

由權利受損的個體跳過法理程序，自主決策並採取行動？也因為法律並非每一

次都能完整維護個人權益，造成許多正義上的缺憾，所以在文學戲劇中，常見



對這種遺憾的補償：故事角色藉由｢正義｣之名殺人以償命，劫富而濟貧，以私

刑解決不公不義之事。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無缺的，角落裡充滿著許多不公平的事，善

良無辜者受到欺凌、陰險蠻橫者一手遮天。所謂的「正義必勝」，有時候竟荒

謬的只是安慰人心的口號。通常，多數人認為正確的會被謬稱為正義。譬如

說，二戰期間，德國希特勒不僅屠殺無數，還在丹麥國境設置二百多萬枚地

雷。戰爭結束後，丹麥俘虜至少二千名德國青年，逼迫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拆除

那些地雷。許多丹麥人認為這樣方可補償希特勒所造成的犧牲，縱使希特勒所

造的惡和那些年輕人並無直接關連。 

 

  正義也可能是為利益而存在，例如國際間大國與小國之間曖昧複雜的外交

關係，大國以軍武保護小國免受侵略，不一定是為了公平正義，而是為了自身

的戰略佈局或經濟利益，就如小丑魚和海葵，你能提供好處，我就保護你。正

義常常沒有電影、動畫故事中，一刀兩斷那麼簡單。因此，「義」常常與

「利」糾纏不清，也可能因為力量的大小、情勢的變化、群眾的認知和意見，

將邪惡扭轉為正義、正義扭轉成邪惡也說不定。 

 

  小說中，警部面對刑案的不作為，與紗江的所作所為，代表作者對｢法律不

能給，只好自己來｣的非法正義深表認同嗎？土屋隆夫巧妙地以｢人偶｣來象徵每

一個角色。故事中每一個人都是一具｢人偶｣，背後操控的繩索複雜交錯，而每

個角色也都有無法割捨的執念或事物，其實亦是所謂的｢人偶｣，留置在角色心

上，深深影響角色的行為舉止。例如，紗江對俊的死亡無法忘懷，處心積慮的

籌劃復仇大計，是個被復仇與不捨蒙蔽的人偶，因此，她決定貫徹自己的正

義，將肇事者南原當作可擺佈的人偶，毅然決然地判其死刑。 

 

  現在的我，可能是個被學業和人際關係操控的人偶，這種情況事實上並非

大惡。每個人都有在意的事情，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而做出相對的行為，是為

必然。久而久之，或許會成為習慣，也可能因環境、年齡的改變不同而有所改

變，因此，對所謂的正義，也會形成屬於自己的看法。 

 

  當我們決定不按照法律形式，而由自己解決問題時，是否應該再次深思熟

慮？因為可預知的是，這一頭消滅了仇恨，另一頭卻必須擔負法律責任。有人

可能就此心甘情願接受，有人也可能更加憤恨難平。愛一個人，拼盡全力；那

麼，恨一個人呢？也要拼搏地去恨嗎？若試著放下，會不會反而一身輕快呢？

用盡全力恨著，每天過著緊繃的心情生活，是為了什麼？為什麼要讓自己過得

不快樂呢？採取非法手段，最終得到的，可能只剩下剎那間的快感吧。 

 

  人世間也許不存在絕對的對和錯，正義常常不像數學，有標準的答案。但

是，我們必要盡力地把握事情真相，才有判斷相對是非對錯的立場。沒有人可

以代替自己去評斷一件事，每個人心中都有測量正義的一把尺。現實中的悲劇

時時發生，土屋隆夫藉由這個作品，只是稍稍點亮火光，讓讀者思考何謂正

義，以及其背後的多元歧義性，面對問題，我們不能夠遽下結論，毫無思索地

人云亦云，盲目地將事物分類。黑中有白，白中亦常是有黑。 



 

 

四●討論議題： 

  當我們所摯愛的人們，包括自己，遇到了不測，而肇事者卻得以透過各種

工具在法律的漏洞間游移，我們該採取什麼方法解決並平衡理性與人性之間的

衝突？  


